
北京恒泰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 

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 、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》等公司相关制度，

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，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

员会审议，2017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如下： 

一、适用范围  

公司董事、独立董事。 

二、适用时间  

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。 

三、组织管理  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本方案，具体组织实施对考核对象的年度绩效考核

工作，并对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。公司监事会和内部审计机构监督考核。 

四、薪酬发放标准 

（一）公司独立董事 

独立董事 2017 年薪酬标准为 8万元（含税）/年。  

（二）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 

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执行所任职岗位的薪酬标准。薪酬=基本薪酬+岗

位薪酬+绩效。 绩效：按照公司绩效考核制度等设定的业绩 KPI 指标，采取百

分制考核换算得分比例的形式，作为绩效工资的基数进行考核发放。  

（三） 仅担任董事、未在公司任其他职务的非独立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。 

（四）公司董事薪酬在子公司领取的，按照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及业绩考

核规定发放。 

五、拟订与修改 

本方案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订，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修改或终止时亦同。 

六、生效与权威 

本方案经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，其它类似或有冲突的制度

自行失效，均以本方案为准。  

  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《北京恒泰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公司董事薪

酬方案》之签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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